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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中區業務組承保一科
版本：113



補充保險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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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
（7項）

投保單位(§34)
(投保單位每月支付薪資
所得總額－受僱員工

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x 2.11%

保險對象(§31)

兼職所得 利息所得 x 2.11%

高額奬金 股利所得

執行業務
收入

租金收入

備註：補充保險費率為2.11%(自110年1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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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計收補充保險費之方式（§34)

 第一類第一目至第三目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每月支付之薪資所得總額
逾其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時，應按其差額及其前條比率計算應負擔之補
充保險費，併同其依第二十七條規定應負擔之保險費，按月繳納。

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

自行
計算

計算公式：

單位每月支付
薪資所得總額(A)

受僱員工
投保金額總額(B)

x 2.11%

無上、下限 按月繳納 不需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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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

所得格式代號

50

• 符合所得稅法第

14條第1項第3類

所定之薪資所得

（凡公、教、軍、

警、公私事業職

工薪資及提供勞

務者之所得）

所得格式代號

79A

• 依產業創新條例

第19之1條，取

得獎酬員工股份

基礎給付並選擇

緩課稅之所得

所得格式代號

79B

• 依產業創新條例

第12之2條，以

技術或享有所有

權之智慧財產作

價並選擇緩課稅

之所得

※不拘發放形式：現金、禮劵
※不論發放對象：公司員工、負責人、兼職人員
※不論發放性質：獎勵、補助

◼薪資所得總額(A):50、79A、7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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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說明

◼納入投保金額總額計算之對象：

當月在該單位有領薪且有計

收自付保險費之被保險人

◼投保金額總額計算不包含：

雇主、代辦第6類投保者、轉出

、停保、留職停薪者

查詢方式

◆繳款單正面：

保險費計算表下方，「受僱者當月
投保金額總額」

◆多憑證網路平台：

各類明細表申請/G1投保金額總額
明細表報表檔案。

◆投保單位申請電子繳款單及明細表

申請補寄繳款單及各類明細表申請

/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
◆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報及列印繳

款書系統：

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

◼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B)

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

投保單位補充保費:（薪資所得總額Ａ－受僱者投保金額Ｂ）×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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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B)-繳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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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B)-保費計算明細表



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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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C公司於113年1月發放員工薪資300萬元、年終獎金
200萬元、兼差人員薪資15萬元、支給講師費3千元。
C公司113年1月受僱者之投保金額總額為350萬元。

單位每月支付
薪資所得總額(A)

受僱員工
投保金額總額(B) x 2.11%

= (5,153,000 – 3,500,000) x2.11%

≈ 34,878 元

★每月薪資所得總額不限於支付員工薪資
★C公司應於113年2月底前向健保署繳納補充保險費

(A)=300萬+200萬+15萬+3千=5,153,000

說明：



➢ 保險對象計收補充保險費範圍

✓獎金：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4倍之部分

✓兼職薪資：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的薪資所得

✓執行業務收入：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2類所稱執行業

務者之業務或演技收入（不扣除必要成本費用）

✓股利所得：以股利金額為費基

✓利息所得：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4類所稱之利息所得

✓租金收入：保險對象將財產出租給非自然人之租金收入

（不扣除必要成本費用）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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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2.11%(自110年1月1日起)

（ §31 ）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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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對象計收補充保險費共同原則

✓於給付時扣取：指實際給付、轉帳給付或匯撥給付時。

以非即期支票之實際給付為支票所載發票日。

✓單次給付扣繳上限為1,000萬元(超過部分不扣)

✓單次給付扣繳下限為20,000元(未達者不扣，但兼職所

得單次給付扣繳下限為基本工資，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

4倍部分之獎金須全額計收補充保險費)

✓以現金、票據、股票及可等值兌換現金之禮券為限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獎金
◼所屬投保單位給付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4倍部分

之獎金

◼所得稅代號：50、79A、79B

符合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
規定應納入薪資所得項目

未列入投保金額計算

具獎勵性質之各項給予
（如年終獎金、節金、紅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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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當月投保金額
4倍部分之獎金，

應全數計收補

充保險費
(扣繳辦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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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獎金

案例
陳先生為Ａ公司員工，投保金額為36,300元，Ａ公司於112年1
月15日、6月1日及9月5日分別給付陳先生獎金126,000元、端午
節金12,000元及中秋節金12,000元。陳先生於同年10月加薪，
投保金額調整為40,100元，Ａ公司於112年12月15日給付陳先生
紅利185,000元。Ａ公司應扣取陳先生的補充保險費是多少?

項目 給付
日期

當月
投保金額

(A)

4倍投保
金額

(B=A× 4)

單次獎
金金額

(C)

累計獎
金金額

(D)

累計超過
4 倍投保

金額之獎
金 (E=D- B)

補充保
險費費
基(F)
min(E,C)

補充保險
費金額

(G=Fx2.11
%)

年終獎金 112/1/15 36,300 145,200 126,000 126,000 0 0 0

端午節金 112/6/1 36,300 145,200 12,000 138,000 0 0 0

中秋節金 112/9/5 36,300 145,200 12,000 150,000 4,800 4,800 101

紅利 112/12/15 40,100 160,400 185,000 335,000 174,600 174,600 3,684

說明：A公司應於9月5日扣取101元，12月15日扣取3,684元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兼職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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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
◼所得稅代號：50、79A、79B

案例 1

案例 2

陳小姐主要工作於A公司投保，113年2月同時在B公司兼職，每
月薪資20,000元於月底一次給付，B公司是否需扣繳陳小姐的補
充保費?

劉老師於 A 大學任教， 112 年 1 月至 112 年 6 月同時在 B 大
學兼課，每月鐘點費薪資 30,000 元，於每月 15 日一次給付，
Ｂ大學應向劉老師扣取的補充保費是多少？

說明：113年的基本工資是27,470元，故免扣繳補充保險費

說明：B 大學應於每次給付薪資時扣繳補充保費 633 元

(30,000× 2.11%) 



◼執行業務收入。但依第20條規定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
額之執行業務收入，不在此限。

◼所得稅代號：9A、9B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2類所稱之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或演技收入

◎不扣除必要費用或成本

◎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者，免予扣取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執行業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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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陳先生目前無職業，在戶籍地公所加保，獲邀參加A公司尾牙晚

會表演，於113年1月19日領到8萬元的報酬，主辦單位應向陳先

生扣取的補充保費是多少?

說明：陳先生以第6類第2目之身分於戶籍地公所加保，參加尾

牙晚會表演，獲取報酬8萬元，故按費率2.11%計算，A

公司應扣繳補充保險費1,688元(80,000×2.11%=1,688元)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股利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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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所得。但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保險費部分，不在此限

▓所得稅代號：54、71G (包括「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

案例 王大明是A公司及B公司的負責人，全民健保開辦後，他就以A公司雇
主身分參加全民健保，自110年迄今投保金額都以150,000元申報。
因111年結算盈餘，112年7月獲A公司分配股利1,000萬元，獲B公司
分配股利300萬元。A公司及B公司應向王大明扣取的補充保險費是
多少?

說明：A公司：扣繳173,020元
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的股利所得：150,000×12個月=1,800,000
應計算補充保險費之股利所得：10,000,000－1,800,000=8,200,000
補充保險費：8,200,000元×2.11%=173,020元

B公司：扣繳63,300元
3,000,000×2.11%=63,300元



給付日期 利息金額 補充保險費金額

112/6/21 1,500 0

112/6/21 30,000 30,000 x 2.11% = 633

112/6/21 3,900 0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利息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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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所得
◼所得稅代號：5A、5B、5C、52、73G
◎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4 類所稱之利息所得

◎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各種短期票券的利息、存款利息、其他貸出款項利息
※外幣計價之利息：兌換率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案例 周先生在郵局開有郵政儲簿帳戶，並存有多筆定期存款，112 年 6 月
21日郵局給付周先生儲簿存款利息 1,500 元， 2 筆定期存款利息
30,000 元及 3,900 元，郵局應向周先生扣取的補充保險費是多少？

說明：不同存單的利息，分別計算補充保險費，應扣取 633 元補充保險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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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金收入

◼所得稅代號：51、74G
租金收入指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5類

第1款之租賃收入及第2款之租賃所得

所得人

給付人

第1類至第4類及
第6類保險對象

機關、機構、團體、
學校、事業、破產財
團、執行業務者

機關、機構、團體、學校、事
業、破產財團、執行業務者
（所得稅法規定的扣繳義務人）

是 否

個人 否 否

＄

註：行號負責人或執行業務者如果以個人名義承租場所作為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給付租金時應扣取補充保險費。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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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案例 2

甲公司向張太太租房子當廠房，月租10萬元，雙方約定於
每年1月1日及7月1日分別給付半年的租金，C公司應向張
太太扣取的補充保費是多少？

說明：
1.扣取時點：1月1日及7月1日
2.每次扣取金額：10萬元/月 x 6個月 x 2.11% =12,660元

乙公司向趙姓兄弟兩人承租房子當辦公室，房子產權兄弟
各半(持分各1/2)月租3萬元，雙方約定於每月15日給付租
金，乙公司如何扣取補充保費？

說明：30,000 / 2 = 15,000 ，未達20,000元，不需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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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免扣取對象及範圍(請參閱)

免扣取對象 免扣費項目 證明文件

不具投保資格
(一)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4倍之獎金
(二)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
(三)執行業務收入
(四)股利所得
(五)利息所得
(六)租金收入

無投保資格者：主動告知後，由扣費義務人
向健保署確認。

屬全民健康保險第5類低收
入戶保險對象

所得給付期間社政機關核定有效期限內之低
收入戶證明文件。

第2類被保險人 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
所得給付期間職業工會出具的在保證明或繳
費證明。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
業者或自營作業且在職業工
會加保者(以執行業務所得
為投保金額)

執行業務收入

所得給付期間：
a.以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身分參加健保者：投
保單位出具的在保證明。

b.在工會投保者：職業工會出具的在保證明
或繳費證明。

中低收入戶成員

單次給付未達基本工資之下列收入：
(一)執行業務收入
(二)股利所得
(三)利息所得
(四)租金收入

所得給付期間社政機關核定有效期限內之中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符合健保法第一百條所定之
經濟困難者

所得給付期間保險人出具有效期限內之經濟
困難者證明文件。

中低收入老人

所得給付期間社政機關開立之審核資格核定
函。

領取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
者
接受生活扶助之弱勢兒童
與少年
特殊境遇家庭之受扶助者 19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



補充保險費繳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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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每月保費之繳款期限為

次月底前，得寬限15日



⚫網路列印繳款書
⚫電話或臨櫃服務
電洽或臨櫃至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申請列印

繳款書服務。

➢ 若無印表機，亦可將繳款書檔案儲存於隨身碟

(USB)至便利商店(統一、全家)列印繳款書(須自

付列印費2元)並繳款(須自付手續費4元)

繳款書
列印管道

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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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nh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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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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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作業專區



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或郵寄申請

保險對象各類所得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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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統編會直接帶出
單位名稱

輸入電話、給付年月、
應繳金額及驗證碼

選擇”列印”或”申請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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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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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試算



總結補充保費扣繳步驟

4

5

計算補充保費

列印繳款單

期限內繳納

申報明細資料

1.投保單位(雇主)：(單位薪資總額-受僱者投保金額
總額) X 費率

2.保險對象：獎金、兼職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
利息所得、租金收入。

1.網路版 2.電話或臨櫃服務

1.金融機構臨櫃繳費 2.便利商店臨櫃繳費 3.自動櫃員機
繳費 4.行動支付繳費(自行負擔手續費) 5.網際網路繳費
(網路版) 6.約定委託取款轉帳繳納補充保險費(單次)

1.按月申報
2.年度申報 29

(保險對象各類所得須申報扣繳明細)



服務據點 電話 地址

中區業務組 (04)2258-3988 40709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66號

豐原聯絡辦公室 (04)2258-3988 42041臺中市豐原區瑞安街146號

沙鹿聯絡辦公室 (04)2258-3988 43352臺中市沙鹿區福鹿街16號

彰化聯絡辦公室 (04)2258-3988 50056彰化市中華西路369號3樓

南投聯絡辦公室 (04)2258-3988 54261南投縣草屯鎮中興路126號

～謝謝聆聽～
健保諮詢服務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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